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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56：室內裝修可以搭蓋「夾層」嗎？ 

答：「夾層」除依法委託開業建築師申請建造執照並經核准外，不得任意搭建。

未合法申請而在取得使用執照後二次施工搭建的夾層（俗稱「樓中樓」或

「夾層屋」），即是不合建築法令的違章建築，有被「即報即拆」的風險。

而且不當增加建築物樑柱的承載荷重，對結構安全也有不良影響。因此，

在建築物樓層中任意搭設夾層，係為法令所不許，絕不因使用材質而視為

室內裝修，除應無條件接受主管建築機關拆除外，並應負擔拆除費用。 

消費者購買「夾層屋」時，應特別注意夾層部分是否合法。最簡單

的 方 法 就 是 查 閱 主 管 建 築 機 關 核 准 驗 章 的 使 用 執 照 圖 說 上 究 竟 有

無夾層的設計，或查閱有無產權登記。 

再者，政府為了防止建商利用消費者對建管法令不熟悉而從事促銷行為，

特別訂頒「預售屋買賣定型化契約應

記載及不得記載事項」，約束建商「不

得約定廣告僅供參考」、「出售標的

不得包括未經依法領有建造執照之

夾層設計或夾層空間面積」、「不得

使用未經明確定義之『使用面積』、

『受益面積』、『銷售面積』等名詞」，

即在防止不肖建商以混淆不清的廣

告招攬客戶。此外，建築主管機關也

會加強預售工地巡查，倘發現有誤導

不法夾層屋銷售者，即予拆除其樣品

屋。建商、代銷業者若刊登或散發廣

告誤導消費者可違建夾層屋者，依消

費者保護法及公平交易法辦理，若涉

有詐欺時，依法函送地檢署偵辦。 

伍 、 規 劃 設 計 篇 

▲ 在建築物樓層中任意搭設夾層，係為

法令所不許，絕不因使用材質而視為

室內裝修，除應無條件接受主管建築

機關拆除外，並應負擔拆除費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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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57：連接陽臺的外牆可以拆除嗎？ 

答：按「建築法」規定， 建築物非經申

請直轄市、縣（市）（局）主管建築

機關的審查許可並發給建築執照，

不得擅自建造、使用或拆除。所以，

若將建築物原有外牆拆除，以「陽

臺外推」方式將原有陽臺併入室內

的一部分，涉及增加該建築物的容

積樓地板面積，必須依法申請建造

執照。如果未經合法申請許可，擅

自以二次施工方式將陽臺部分外

推，以增加室內空間的作法，即屬

違章建築，斷不能藉由室內裝修的

申辦程序得以合法化。 

再者，大多數陽臺均採用懸臂式結

構設計，若將連接陽臺的外牆拆

除，構造上也是不安全的，畢竟在

鋼筋的配筋設計上，陽臺板、圈樑

與外牆是一個整體，外牆下壓陽臺

板的一邊，具有槓桿般的平衡作

用，隨便將陽臺邊的外牆拆除，日

久將導致陽臺的根部開裂，嚴重者甚至會發生陽臺坍塌或掉落的慘劇。而

且，依據消防單位的救災經驗，火災發生時，陽臺可以提供人員短暫的避

難空間，陽臺邊的外牆可以有效阻擋火勢的蔓延，增加逃生的契機。 

此外，臺北市政府基於公共安全及市容觀瞻考量，凡自 95 年 1 月 1 日以後

新領得建造執照的建築物，只要擅自在陽臺加窗，即以違建查報拆除，但

不溯及既往。換句話說，只要是 95 年 1 月 1 日以後申請建造執照的建案，

往後不論在樣品屋，或是日後交屋之後，都不得有任何陽臺加窗或外推的

動作或暗示，否則一經查報，就會以違章建築論處。 

▲ 擅自拆除陽臺外牆，導致陽臺根部開

裂之案例  

▲ 擅將外牆拆除「陽臺外推」係屬違建

行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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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58：室內裝修可以拆改室內分間牆嗎？有無特殊限制？ 

答：室內裝修的管理範圍原本就包含「

分間牆之變更」，但變更前須留意下

列三點限制： 

（一）不得拆除承重牆 

    承重牆是建築物的「主要構造」，室

內裝修自不得加以破壞或妨礙。如

需局部變更承重牆，不僅應辦理變

更使用執照，而且依「公寓大廈管

理條例」規定，承重牆壁係屬公寓

大廈不得為約定專用的「共用部

分」，非依法並經區分所有權人會議

決議，不得變更。若要明確辨認建

築物的承重牆，可以查閱建築執照

圖說。但通常厚度在 20 ㎝以上或雙

排配筋的 RC 牆，構造上大多屬於

承重牆，不可擅自變更改造。 

(二)結構安全須由專業人員簽署負責 

依「建築物室內裝修管理辦法」第

25 條規定，室內裝修圖說應由開業建築師或專業設計技術人員署名負責。

特別是涉及建築物之分間牆位置變更、增加或減少經審查機構認定涉及公

共安全時，應經開業建築師簽證負責。 

(三)樓地板墊高無逾下列內容且無涉及結構安全，可免申請變更審查許可 

墊高未達 10 公分且單位體積重量小於 2300 kg/m3，其面積小於申請範圍

1/10，且面積小於 5 平方公尺者，得免申請變更審查許可。 

問 59：就抗震防災觀點，室內裝修的規劃設計要注意哪些事項？ 

答：由於近年來臺灣地區地震頻仍，建築物的結構安全廣受社會大眾所重視，

以下謹就抗（防）震觀點提出幾點規劃設計時應特別注意的事項：  

▲ 室內裝修分間牆變更涉結構安全

者，應經開業建築師簽證負責。 

▲ 雙排配筋的 RC 牆施工案例，牆體配

管貫穿處四周並以鋼筋加勁補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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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不可破壞建築物的主要構造 

如果把房屋結構比作人體，屋內的樑、柱、樓版、承重牆等主要構造就

是人的筋骨。如果室內裝修時將主要構造任意拆除、鑽孔、開口或剔槽埋

設管線，就會「傷筋動骨」危害建築物整體結構安全，遇到地震就容易坍

塌或斷裂。 

(二)儘量不要拆改室內分間牆 

室內裝修應儘量不要拆除分間牆，尤

其是一樓的分間牆更不宜拆除。分間

牆雖然不是主結構體，但強震卻能成

為抗震的「第二道防線」。一般老舊

建築或未做好耐震設計的大樓，分間

牆於強烈地震時可彌補主結構耐震

能力的不足。若認有必要拆改時，宜

委請開業建築師評估檢討，並出具結

構安全證明。 

(三)室內不要過度裝修 

如果將樑、柱、牆面、樓版全部用裝

修材、壁紙等裝修隱蔽起來，不但震

災後無法檢查受損情形，且過度的裝

修將增添火災負荷量，亦不利消防安

全。因此，室內裝修設計時最好能留

設適當的檢修口，除了提供檢視構造

狀況之功能外，亦方便老舊配管或配

線更新。 

(四)減輕建築物的荷重 

當建築物的載重越重，所受的地震總

橫力就越大，遇到大地震就越容易發

生災害。因此，採用輕質的材料裝

修，可減少地震力，即使發生損壞也

容易修補，不會造成人員傷亡。而室

▲ 室內裝修涉及分間牆之變更、增加

或減少，涉及公共安全時應經開業

建築師檢討並簽證負責。 

▲ 具有檢修功能的輕鋼架天花板 

▲ 輕鋼架隔間牆施工中案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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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分間牆若採用輕質隔間施作，因其牆體與樑柱構造分隔，樑柱可充份

發揮其抵抗地震的能力而不會產生短樑或短柱等應力集中的破壞現象。

此外，室內裝修應避免採用厚重的石材裝飾牆面或地坪，更忌諱以澆置

混凝土方式將室內地坪墊高，大幅增加樓地板荷重。 

(五)切勿拆除房間與陽臺之間的外牆 

將「陽臺外推」不僅違反公寓大廈規約規定，而且違章擴增容積，是法令

明文禁止的。【詳問 57】 
 

問 60：室內裝修常見哪些不當或破壞性的行為？ 

答：除了建築法第 77 條之 2 明文規定，室內裝修不得有妨礙或破壞建築物主

要構造、防火避難設施、防火區劃及消防設備等情事外，室內裝修常見不

當或破壞性的行為表列如下： 

類 別  事    由 分 析 說 明 

採用易燃材料
裝修 

住家若非採用防火性材料裝修，火災時不僅增加火災

負荷，而且還會產生大量有毒濃煙，對火場內人員的

逃生避難造成嚴重的威脅。 

拆 改 電 線 管
路未穿管 

裝修時，常為美觀考量將明管改成暗管，而電線若未

穿套硬管，當塑膠護線老舊破損或遭蟲鼠啃咬，將使

牆面及地面帶電，影響居住安全。 

增

添

火

災

隱

患 

地毯、窗簾、
壁布等未採用
防焰物品 

為避免火災發生時發生濃煙急速擴散或滯留的情形

而導致重大傷亡，住宅內使用吊掛或鋪設的窗簾、布

慕、地毯時必須選購附有防焰標示的物品或材料。 

擅 自 拆 除 連
接 陽 臺 之 外
牆 

部分住家為了增加室內空間，拓展視野或增加採光，

將連接陽臺的外牆拆除，不僅違章擴增容積，而且擅

自變更公寓大廈之外牆構造，甚至嚴重影響建築物的

整體結構安全，是為法令所不許。 

違

建

裝

修 

違 法 搭 建 室
內夾層 

搭建室內夾層不僅違章擴增建築容積，而且明顯增加

建築物荷重，地震時建築物所受的地震總橫力將大幅

增加，相對使房屋的受災程度更加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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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 別  事    由 分 析 說 明 

任意於樑柱或

承重牆鑽鑿、

打洞 

樑柱、承重牆均是建築物的主要構造，任意鑽孔、打

洞、剔槽將破壞建物整體承重，拆改處成為樓體安全

最脆弱的部位，且嚴重影響建物的抗震能力。 

任意敲鑿樓板

或吊裝重物 

通常大多數住家鋪設地磚，會先將樓板面鑿毛再粉刷

砂漿，鋪設木地板也常在樓版上釘打；而樓下住戶吊

裝天花板或大型燈飾，也常在樓版鑽鑿。一層樓版遭

受上下兩面破壞，造成承重抗震性能減弱，甚至降低

隔音、防滲漏等效能。 

輕

忽

構

造

安

全 

任意增加建築

物荷載 

如任意增砌多面磚牆或 R.C.牆、牆面嵌上厚重石板，

或以混凝土墊高地坪等，明顯增加建築物荷重，地震

時建築物所受的地震總橫力將大幅增加，相對使房屋

的受災程度更加嚴重。 

防水措施不當

，造成鄰近住

家滲漏水 

住戶常因更換浴廁、廚房的地磚或變更其空間位置，

未妥善做好防水層及地坪洩水坡度，造成相鄰住家滲

漏水。 

擅自變更家戶

內部的共用管

線設備 

敷設於建築物屬共用部分之電氣、煤氣、給水、排水

等，屬區分所有權人生活利用上不可或缺的建築物設

備，室內裝修時不得擅自變更。 

侵

害

住

戶

共

同

利

益 

擅自於樓梯間

、共同走廊裝

修 

公寓大廈的樓梯間、共同走廊、門廳等均屬「共用部

分」，非依法並經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不得擅自

變更其使用目的或裝修、設置鞋櫃等行為。 

 

 

問 61：就防範滲漏水方面，裝修要注意哪些事項？ 

答：防水防漏是室內裝修工程中很重要的一環，尤其是外牆、窗檐、窗框角及

陽臺、浴廁、廚房等有埋設排水管的部位，最容易產生滲漏水現象，一定

要做好防水措施。以浴室為例，若規劃將原有牆面及地坪磁磚敲除重作時

，縱使原來已有防水層，仍要重新施作，才能確保防滲防漏效果。通常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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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四周側牆防水層的高度至少要 20 ㎝，有浴缸的部位，防水層也需高出

浴缸頂部 20 ㎝以上。而設有淋浴器具

卻無其他防水措施時，防水層應做到

淋浴時可能噴灑到的所有部位。更重

要的，當防水層施工完畢後，必須做

24 小時的蓄水試驗，查認沒有滲漏現

象後才可施作面層。至於衛生設備與

排水管的接合處，必須確認接頭緊密

，而安裝的管道部位，也要經過試水

，確認沒有滲水現象才可以隱蔽。 

 

問 62：屋頂防漏可增建斜屋面嗎？ 

答：建築物為 5 樓以下平屋頂，建造逾 20

年以上或經依法登記開業之建築師或

相關專業技師鑑定有漏水之情形，且

非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99

條規定應留設「屋頂避難平臺」之建

築物，為有效解決屋頂漏水問題，得

申請於屋頂版上加蓋斜屋頂，但應符

合下列各款規定： 

（一）斜屋頂應以非鋼筋混凝土材料（含

鋼骨）及不燃材料建造，四周不得加設壁體或門窗，高度從屋頂平臺面

起算，屋脊小於 1.5 公尺，屋簷小於 1 公尺或原核准使用執照圖樣女兒

牆高度加斜屋頂面厚度。 

（二）斜屋頂不得突出建築物屋頂女兒牆外緣。但屋頂排水溝及落水管在基地

範圍內，且淨深小於 30 公分者，不在此限。 

（三）屋頂平臺面對道路或基地內通路應留設無頂蓋式之避難空間，其面積應

大於該戶屋頂面積 1/8，且不小於 3Mx3M，與樓梯間出入口間並應留設

淨寬度 1.2 公尺以上之通道。但無樓梯間通達者，得免留設。 

▲ 老舊、漏水建築物得申請於屋頂版

上加蓋一定規模以下的斜屋頂。 

▲ 防水層施作完畢後，須做 24 小時蓄

水試驗，查核有無漏水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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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63：申請室內裝修遇有違章建築部分應如何處理？ 

答：本市建築物室內裝修申請案件，建築物裝修前現況涉及違建部分之處理原

則，得依「有關變更使用執照申請案違建部分之處理原則」及其後續相關

補充函令辦理。具體而言，暫免要求併案拆除之違建，應依下列規定辦理： 

1、室內裝修圖說應以斜線標明違建位置、尺寸、面積計算等，但違建部

分之面積不得併入室內裝修申請面積，並應檢附違建現況相片，由建

管處另依違建相關法令處理。 

2、為維護建築物公共安全，違建部分應依法設置各項消防安全設備，室

內裝修材料並應依建築技術規則有關規定檢討辦理。 

3、建築物裝修前現況有陽臺外推（外牆拆除）之違建，應由建築師提出

結構安全證明，後續移交相關權責單位查處。但民國 95 年 1 月 1 日以

後領得建造執照之建築物，陽臺外推或外緣加窗者，均應按使用執照

核准圖說恢復原狀。 
 

問 64：建築物申請室內裝修，將違建範圍供作內部動線，是否可行？ 

答：凡維持建築物機能所必要之空間或聯繫內部空間之動線，均不得設置於違

建範圍內。如圖所示案件，不予核准。 

 

 

 

 

 

 

 

 

 

 

 使用執照平面圖 申請室內裝修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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